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网智德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

第 6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以下简称“《监

管指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

理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等有关规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作为北京网智德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873476，以下简称“网智股份”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对公司 2023年员工

持股计划变更名单进行审核，现就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性出

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3年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及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网

智德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北京网

智德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名单的议案》

《关于北京网智德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北京网智德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四条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

象确定标准”规定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法律依据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管指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而确定。

（二）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确定标准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已与挂牌公司或挂牌公司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的员工，包括董事（不包含独立董事）、监事、管理层人员及员工。所有参与

对象必须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效期内，与挂牌公司或挂牌公司子公司签署劳

动合同。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应符合下列标准之一：

1、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3、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研发、销售的骨干员工；

4、入职公司满 3年期员工；

5、其他有特殊技能或对公司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正式员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1、被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直接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不满三年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最近三年内，因泄露国家或公司秘密、贪污、盗窃、侵占、受贿、行贿、

失职或渎职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或违反公序良俗、职业道德和职业

操守的行为给公司利益、声誉和形象造成严重损害的；

4、被列入失信人联合惩戒名单的；

5、违反公司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且对公司造成损害或损失的；

6、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或双方约定不得享受股权激励的其他情形。

如在本计划实施过程中，参与对象出现以上任何规定不得参与员工持股计

划的情形，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形式收购已经

授予该员工持股对象的出资份额并终止其参与本计划未完结的部分。”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持有人权益的处置”规定如

下：



“2、持有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无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是否解锁，公司

有权取消该持有人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资格，参与对象或其继承人应当在

相应情形发生之日起 20日内与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签订

出资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的全部出资转让给受让人。收购价格为：持有

人获得公司股权的原始金额×（1+持有人持有公司股份天数÷365×银行 1年期

存款利率）或执行事务合伙人认可的退出事实确认之日合伙份额对应的网智德

实股份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价格（年度或半年度审计报告，盈利分配后），

孰高为准，并扣除出资期间所得分配收益（如有）。

（1）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

（2）服务期届满后，持有人满足继续持有出资条件但于离职时自愿选择退

出的；

（3）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上市或其他重大利益安排所需，决定收回持有

人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的；

（4）非因持有人过失导致激励对象不再具备参与资格的；

（5）服务期限内，持有人非因公丧失劳动能力或病故的；

（6）本计划规定的其他情形。

……”

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已与

挂牌公司或挂牌公司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包括董事（不包含独立董

事）、监事、管理层人员及员工。所有参与对象必须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效

期内，与挂牌公司或挂牌公司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2025年 11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参

与对象郑萍、舒轮、李波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北京网智德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郑萍、舒轮将其所持全部份额转让给

员工持股平台“聚云帆”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惠华女士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指定合



伙人王雪女士，李波将其所持全部份额转让给员工持股平台“聚云欣”执行事

务合伙人闫俊升女士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指定合伙人温晓丹先生。

上述转让系因持有人个人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而参与资格丧失，其持

有份额转让给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指定合伙人，符合《北京网智德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综上，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符合

《监管指引》《业务指南》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

的意见

（一）审议程序

2025年 11月 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因关联董事金岩、闫

俊升、杜永宁、赵金录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5年 11月 18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的议案》。因关联监事杨蔚乔、

张桂霞、段媛媛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信息披露

2025年 11月 18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关于 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对象变更名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关

于召开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综上，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上述董事会审

议、监事会审议等程序合法合规，公司已按照《监管指引》《业务指南》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规范且及时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网智股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名单事项因关联董事和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尚需股东会审议，已履行的内部

决策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符合《监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法

合规，不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网智德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名单的合法合规意见》之盖章页）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